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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株 洲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6）湘 02 清申 7 号

申请人：某局，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。
法定代表人：谢某。
被申请人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。
法定代表人：徐某。
申请人某局以被申请人某甲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

后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某甲公司
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。本案现
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某甲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经某局登记
成立，某乙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法定代表人徐某，
注册资本 3600 万元，住所地为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。经营
范围包括：文化艺术交流活动、培训活动的组织；文化活动、
大型活动、文化艺术竞赛活动、文艺表演、体育、娱乐活动
的组织与策划；商业活动的策划；企业形象策划服务；文化
艺术咨询服务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公司礼仪服务；广告设计、
制作、发布、国内代理服务。2021 年 5 月 20 日，某甲公司
被吊销营业执照，现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。

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、4 月 20 日两次向被申请人
某甲公司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及异议通知书等，并于 4 月
20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刊登公告，告知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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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若有异议应当在收到通知书后或者自公告之日起 7 日内
书面提出。本院至今未收到被申请人提交的异议书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某甲公司的登记机关为某局，本院
有管辖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：
“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……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
令关闭或者被撤销。”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：“公司因本法第二
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而
解散的，应当清算。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，应当在解散事
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”第二百三十三
条规定：“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，逾期不成立
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，利害关系人可
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
院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公司因本
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解散的，作出吊销
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撤销决定的部门或者公司登记机关，
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”本案
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，符合法定的解散
事由，其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
行清算。被申请人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某局作为登
记机关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某甲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案申
请人的主体资格、申请条件均符合法律规定。综上，依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第（四）项、第
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、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某局对被申请人某甲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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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审 判 长　　　易慧琳

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　　　伍  露

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　　　曾海燕
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

法  官  助  理　　　蒋绍敏

书 记 员　　　谭蔚尉


